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單聲沒字第3號

聲  請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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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113年度偵字第15362

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3年度聲沒字第13號），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扣案之新臺幣參仟貳佰壹拾參元沒收。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巧婷所涉犯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

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

度偵字第1536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被告繳交之現金新臺

幣(下同)3,989元，扣除發還被害人謝育婷、洪福臨各受詐

匯入之388元後，所餘款項3,213元雖無被害人報案，惟仍可

認屬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被告亦同意提出供查扣，該詐欺

集團成員雖因事實上原因未能追訴，亦無礙認定扣案之餘款

為詐欺犯罪所得，爰依法聲請宣告沒收等語。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

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

所得者，亦同：…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

之對價取得」、「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38條之1第1

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

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

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0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本件被告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之原因(即刑事訴訟

法第252條第10款)，雖非刑法第40條第3項立法意旨所列舉

「犯罪行為人因死亡、曾經判決確定、刑法第19條等事由受

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免訴、無罪判決者；或因刑法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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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審判者及免刑判決」之情形，然觀

諸上開事由中，諸如死亡或曾經判決確定而為不起訴處分

者，尚且符合得單獨宣告沒收之要件，則被告因犯罪嫌疑不

足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者，自應包含於刑法第40條第3

項規定之範疇。次按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

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

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單獨宣告沒收由檢察官聲請違法行為

地、沒收財產所在地或其財產所有人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

之法院裁定之，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

亦分別明定。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因犯罪嫌疑不足，經

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36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

定，此有該案之不起訴處分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

又扣案之現金3,989元，其中包含被害人謝育婷、洪福臨受

詐欺集團詐欺後各匯入之388元（合計776元），檢察官從中

扣除發還，有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扣押沒收物品處分命令存卷

足稽。其餘款項3,213元（0000-000=3213）雖然無被害人報

案，但非屬被告之收入或其他可考究之來源，料應是該不詳

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此經被告於偵訊時供陳甚詳，且有其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在卷為憑，

堪認無誤。再者，被告並未將上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

碼等交出而喪失支配任由他人使用，帳戶一直都在被告持有

中，此經其於警詢、偵訊供承甚明，故該筆不詳詐欺集團之

犯罪所得3,213元，既經匯入被告上揭帳戶，即屬其所有且

無償取得者無誤。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檢察官本件聲請於

法有據，應准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2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第2項第2款、第40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祥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梁永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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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113年度偵字第15362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3年度聲沒字第1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扣案之新臺幣參仟貳佰壹拾參元沒收。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巧婷所涉犯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36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被告繳交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989元，扣除發還被害人謝育婷、洪福臨各受詐匯入之388元後，所餘款項3,213元雖無被害人報案，惟仍可認屬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被告亦同意提出供查扣，該詐欺集團成員雖因事實上原因未能追訴，亦無礙認定扣案之餘款為詐欺犯罪所得，爰依法聲請宣告沒收等語。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0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本件被告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之原因(即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雖非刑法第40條第3項立法意旨所列舉「犯罪行為人因死亡、曾經判決確定、刑法第19條等事由受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免訴、無罪判決者；或因刑法第19條、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審判者及免刑判決」之情形，然觀諸上開事由中，諸如死亡或曾經判決確定而為不起訴處分者，尚且符合得單獨宣告沒收之要件，則被告因犯罪嫌疑不足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者，自應包含於刑法第40條第3項規定之範疇。次按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單獨宣告沒收由檢察官聲請違法行為地、沒收財產所在地或其財產所有人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裁定之，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亦分別明定。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因犯罪嫌疑不足，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36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此有該案之不起訴處分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又扣案之現金3,989元，其中包含被害人謝育婷、洪福臨受詐欺集團詐欺後各匯入之388元（合計776元），檢察官從中扣除發還，有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扣押沒收物品處分命令存卷足稽。其餘款項3,213元（0000-000=3213）雖然無被害人報案，但非屬被告之收入或其他可考究之來源，料應是該不詳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此經被告於偵訊時供陳甚詳，且有其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在卷為憑，堪認無誤。再者，被告並未將上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等交出而喪失支配任由他人使用，帳戶一直都在被告持有中，此經其於警詢、偵訊供承甚明，故該筆不詳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3,213元，既經匯入被告上揭帳戶，即屬其所有且無償取得者無誤。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檢察官本件聲請於法有據，應准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2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0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祥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梁永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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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113年度偵字第15362號
），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3年度聲沒字第13號），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扣案之新臺幣參仟貳佰壹拾參元沒收。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巧婷所涉犯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
    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
    度偵字第1536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被告繳交之現金新臺
    幣(下同)3,989元，扣除發還被害人謝育婷、洪福臨各受詐
    匯入之388元後，所餘款項3,213元雖無被害人報案，惟仍可
    認屬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被告亦同意提出供查扣，該詐欺
    集團成員雖因事實上原因未能追訴，亦無礙認定扣案之餘款
    為詐欺犯罪所得，爰依法聲請宣告沒收等語。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
    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
    所得者，亦同：…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
    之對價取得」、「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38條之1第1
    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
    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
    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0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本件被告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之原因(即刑事訴訟
    法第252條第10款)，雖非刑法第40條第3項立法意旨所列舉
    「犯罪行為人因死亡、曾經判決確定、刑法第19條等事由受
    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免訴、無罪判決者；或因刑法第19條
    、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審判者及免刑判決」之情形，然觀諸
    上開事由中，諸如死亡或曾經判決確定而為不起訴處分者，
    尚且符合得單獨宣告沒收之要件，則被告因犯罪嫌疑不足而
    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者，自應包含於刑法第40條第3項規
    定之範疇。次按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
    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
    單獨宣告沒收；單獨宣告沒收由檢察官聲請違法行為地、沒
    收財產所在地或其財產所有人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
    裁定之，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亦分別
    明定。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因犯罪嫌疑不足，經
    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36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
    定，此有該案之不起訴處分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
    又扣案之現金3,989元，其中包含被害人謝育婷、洪福臨受
    詐欺集團詐欺後各匯入之388元（合計776元），檢察官從中
    扣除發還，有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扣押沒收物品處分命令存卷
    足稽。其餘款項3,213元（0000-000=3213）雖然無被害人報
    案，但非屬被告之收入或其他可考究之來源，料應是該不詳
    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此經被告於偵訊時供陳甚詳，且有其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在卷為憑，
    堪認無誤。再者，被告並未將上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
    碼等交出而喪失支配任由他人使用，帳戶一直都在被告持有
    中，此經其於警詢、偵訊供承甚明，故該筆不詳詐欺集團之
    犯罪所得3,213元，既經匯入被告上揭帳戶，即屬其所有且
    無償取得者無誤。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檢察官本件聲請於
    法有據，應准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2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2項第2款、第40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祥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梁永慶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單聲沒字第3號
聲  請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巧婷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113年度偵字第15362號），聲請單獨宣告沒收（113年度聲沒字第1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扣案之新臺幣參仟貳佰壹拾參元沒收。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巧婷所涉犯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362號為不起訴處分在案，被告繳交之現金新臺幣(下同)3,989元，扣除發還被害人謝育婷、洪福臨各受詐匯入之388元後，所餘款項3,213元雖無被害人報案，惟仍可認屬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被告亦同意提出供查扣，該詐欺集團成員雖因事實上原因未能追訴，亦無礙認定扣案之餘款為詐欺犯罪所得，爰依法聲請宣告沒收等語。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0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本件被告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之原因(即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雖非刑法第40條第3項立法意旨所列舉「犯罪行為人因死亡、曾經判決確定、刑法第19條等事由受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免訴、無罪判決者；或因刑法第19條、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審判者及免刑判決」之情形，然觀諸上開事由中，諸如死亡或曾經判決確定而為不起訴處分者，尚且符合得單獨宣告沒收之要件，則被告因犯罪嫌疑不足而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者，自應包含於刑法第40條第3項規定之範疇。次按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單獨宣告沒收由檢察官聲請違法行為地、沒收財產所在地或其財產所有人之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法院裁定之，刑法第40條第3項、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4亦分別明定。
三、經查：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因犯罪嫌疑不足，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36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此有該案之不起訴處分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又扣案之現金3,989元，其中包含被害人謝育婷、洪福臨受詐欺集團詐欺後各匯入之388元（合計776元），檢察官從中扣除發還，有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扣押沒收物品處分命令存卷足稽。其餘款項3,213元（0000-000=3213）雖然無被害人報案，但非屬被告之收入或其他可考究之來源，料應是該不詳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此經被告於偵訊時供陳甚詳，且有其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交易明細在卷為憑，堪認無誤。再者，被告並未將上揭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等交出而喪失支配任由他人使用，帳戶一直都在被告持有中，此經其於警詢、偵訊供承甚明，故該筆不詳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3,213元，既經匯入被告上揭帳戶，即屬其所有且無償取得者無誤。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檢察官本件聲請於法有據，應准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6第2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0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祥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梁永慶


